
 

 中華科技大學獎勵特殊教研人才支給暫行規定  
核定本  
100年5月23日99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一、中華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行政院科技部100年4月27日臺會綜二

字第1000027947-A號函及本校國內新聘與現職特殊優秀之人才彈性薪資支

應原則(以下簡稱支應原則)，訂定本校獎勵特殊教研人才支給暫行規定(以下

簡稱本支給規定)。  
二、本支給規定適用對象為本校編制內特殊優秀專任教學研究人員。  
前項所稱本校編制內特殊優秀專任教研人員係指在本校服務為年資2年以上

之學術研究、產學研究或跨領域研究績效傑出人員，不包括教學績效傑出人

員、行政工作績效傑出人員、自公立大專院校及公立學術研究機關(構)退休

等四類人員。  
申請獎勵之金額及標準如下：  
(一) 共分研究、著作、專利及技轉四大項，以下列標準計算獎勵金：  
1. 研究項目可獲科技部獎勵金之2/3。以99年度各類型產學研究案之金額為

主，將研究案件之總金額排序，若排序同分時，以科技部案件金額高低依序

排列。取前五名得科技部獎勵金，由第一名至第五名每名每月依序差額 5000
元。  

2. 著作項目可獲科技部獎勵金之1/6。以99年度獲教育部獎補助款著作獎勵金

前二名得科技部獎勵金。第一名、第二名每名每月依序差額 5000元。  

3. 專利項目可獲科技部獎勵金之1/12。以99年度獲教育部獎補助款專利補助

及獎勵金第一名得科技部獎勵金。  

4. 技轉項目可獲科技部獎勵金之1/12。以99年度獲教育部獎補助款技轉獎勵

金第一名得科技部獎勵金。  
 



 
(二) 表現績效符合前款各目之教師，若不符合本規定請領之資格者，由排序

在後之符合資格者依序遞補。  

(三) 獲領獎項之教師每人以受領本支給規定之一項獎勵為限，並適用最高核

定獎勵金，不得重複支領。  

(四) 前第(一)款所列之四項獎勵項目分配名額，因審查後有缺額以致出現推

薦人數不足獎勵金有餘額時，得依總補助金額依受獎項人數按比例調整之。  
 
三、推薦資格：  
(一) 依研究發展處99年度獲教育部獎補助款之紀錄為基準，提報人員99年度

考績須為甲等，須獲得科技部計畫，且於近三年教學、研究及服務等項目，

不得有重大疏失情事。  
(二)  提報人員對於本校發展須具備下列績效表現之一：  
   1.對本校教師研究能量提升。  
   2.對學生學習品質助益。  
   3.對業界技轉有具體成效。  
四、推薦審查程序如下：由「中華科技大學國內新聘與現職特殊優秀之人才

彈性薪資審查委員會」進行提報人員資格之審核。審查會議召開及議決事項

依支應原則相關規定處理。審查時並由審查委員訂定客觀之成果績效以為定

期考核之依據。  
五、補助經費相關規定：  
(一) 本法補助之優秀教學研究人員在補助期間內有離職或不予聘任等情

況，該項補助即按其未在職期間比例繳回。獎勵期間如遇休假進修、留職停

薪或一個月以上（含）之事病假，則暫停發放獎勵金。  
 
(二) 本校依會計法、審計法及會計制度等規定辦理各項財務處    理，依所

得稅法等規定辦理所得稅及其他稅賦之扣繳事宜。  



(三) 本法補助之優秀教學研究人員如有依「教育部補助未獲發展                 
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或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大學實施特殊

優秀人才彈性薪資申請作業要點」獲得教育部補助彈性薪資者，需擇一領取。  
六、本支給規定所需經費，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款支應，最後獎勵

金額依科技部核定結果辦理之。  
七、本支給規定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支給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依行政程序陳請校長發布實施，修正時亦

同。  
  
   


